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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人字〔2017〕9 号

关于聘任桂和荣等三位同志为宿州学院

“大泽学者”的通知

根据《宿州学院“大泽学者”选聘及管理办法》（校人字〔2016〕

16 号）文件精神，依照选聘程序，经校学术委员会评议和校党

委会审定，现聘任桂和荣、汪萌、杨良保等三位同志为宿州学院

“大泽学者”,聘期三年，聘期内目标任务及有关待遇按聘任协

议约定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宿州学院

2017 年 5 月 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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宿州学院办公室 2017年 5月 4日印发


